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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同意签字且按指印的会议记录或决议等；

（五）耕地面积测绘材料；

（六）公示材料；

（七）《农村土地（耕地）承包合同》一式四份。

第七条 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和区农业农村局在

新办理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过程中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查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；

（二）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；

（三）如实、及时地登记有关事项；

（四）需要实地查看的，应进行查验。在实地查验过程中，

申请人应当给予协助。

第三章 更正登记

第八条 因承包经营权登记错误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

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更正登记：

（一）承包方代表、家庭成员姓名、身份信息登记有误，或

家庭成员与承包方代表关系登记错误的;
（二）承包土地的坐落、名称、面积有错漏的；

（三）承包土地数量不准确，承包方要求增加或减少承包地

块的；

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办理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更正申请需提交以

下材料：

（一）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发包方（村民小组）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核实并签署

意见的《钦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信息反馈表》；

（三）填报《钦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表》；






















